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建筑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第一章  总则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加快建筑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持续提升我区建筑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北京市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工作方案》，特制定本措施。
通过政策扶持、资金奖励等手段，引导建筑企业积极转型升级、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副中心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章  支持内容及标准
[bookmark: _Hlk190264132]第一条 鼓励企业向外拓展。强化市场运作、政府引导，细分各行业与领域，集中优势资源与技术能力，积极向外开拓市场，推动设计、施工、技术和服务输出。
第二条 保障中小企业稳步发展。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资源，保障中小建筑企业平等进入工程建设领域。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畅通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路径，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在政府采购等方面，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
第三条 支持全域场景应用。以推动场景资源开放、提升场景创新能力为方向，加大建筑企业在全区全域场景项目中的应用示范。以应用场景招商育商，充分向建筑企业释放全领域场景机会，以优质场景支持企业发展。
第四条 鼓励超低能耗建筑。对于未使用财政资金的项目，分别按照新建高标准超低能耗建筑最高200元/平方米、一般超低能耗建筑最高1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建设单位补贴，单个项目最高支持300万元。
第五条 鼓励装配式建筑。对于未使用财政资金的项目，根据实施建筑面积，分别按照装配率达到76%的项目40元/平方米、装配率达到91%的项目6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建设单位补贴，单个项目最高支持300万元。
第六条 鼓励高星级绿色建筑。对于未使用财政资金的项目，根据实施建筑面积，分别按照取得既有民用建筑改造二星级标识20元/平方米，取得既有民用建筑改造三星级标识30元/平方米，取得新建居住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识10/平方米，取得新建公共建筑三星级标识1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建设单位补贴，单个改造项目最高支持100万元，单个新建项目最高支持10万元。
第七条 鼓励智能建造。对于在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智慧运维、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含工程资料电子化）应用方面开展15项及以上智能建造相关技术应用的项目，给予施工单位补贴，单个项目最高支持50万元。
第八条 鼓励全过程BIM应用。对于拥有明确的BIM应用目标和完整的应用策划，具备适用于BIM应用的组织方式、流程和管理模式，全过程BIM应用示范内容落地实施的工程项目，给予施工单位补贴，单个项目最高支持50万元。
第九条 鼓励全电工地示范。对于采用全电机械设备的工程项目，给予施工单位补贴，单个项目最高支持50万元。
[bookmark: OLE_LINK1]第三章  附则
本措施由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措施（修订版）》（通住建委发〔2025〕5号）、《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智能建造产业发展的实施措施（修订版）》（通住建委发〔2025〕6号）同时废止。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措施多项条款或通州区其他扶持政策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给予支持。执行期间，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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